
臺灣高等檢察署 函 

 
地址：10048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124

號 

承辦人：陳菊英 

電話：02-23713261#6643 

傳真：02-23898333 

電子信箱：a8123@mail.moj.gov.tw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6月1日 

發文字號：檢執甲字第11000077220號 

速別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
附件：如文 

 

主旨：因應防疫期間遠距訊問之需要，法務部所屬各矯正機關配合院檢開

庭擴大辦理遠距訊問之措施詳如來函說明二、三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 

一、依法務部110年5月27日法矯字第11004003060號函辦理。 

二、檢附上開函文影本1件。 

  

  

  

 
正本：本署所屬各級檢察署 

副本：法務部 


